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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大成信用增利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3]1357号《关于核准大成信用增利一年

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注册的批复》核准募集，由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和《大成信用增利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负责公开募集。于 2014年 1月 28日成立并正式运作，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大

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基金托管人”）。

根据《基金合同》“第五部分 基金备案”中的约定：“四、《基金合同》生效后，如在本

基金某一开放期最后一日日终出现如下情形之一的，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后将本基金与其他基金合并或终止基金合同，而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1、当日

基金资产净值加上当日净申购金额或者减去当日净赎回金额后低于 5000万元；2、基金份

额持有人数量少于 200人；3、前十大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本基金 90%以上份额”。截至

本次开放期的最后一日（即 2019年 4月 22日）日终，本基金基金资产净值加上当日净

申购金额减去当日净赎回金额后的余额低于 5000万元，已触发《基金合同》中约定的合

同终止情形。本基金管理人据此决定终止基金合同，并对本基金进行变现及清算，且无需

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基金管理人于 2019年 4月 23日刊登了《大成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关于大成信用增利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终止及基金财产清算的

公告》。



本基金自 2019年 4月 23日起进入清算期，由基金管理人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

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北京市金杜

律师事务所于 2019年 4月 23日成立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由安

永华明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基金进行清算审计，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

二、基金概况

1、基金基本情况

基金名称 大成信用增利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大成信用增利一年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0426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4年 1月 28日

基金管理人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最后运作日（2019年 4月 22日）基金份额总额 16,656,144.24份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大成信用增利一年债券 A 大成信用增利一年债券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0426 000427

基金最后运作日（2019年 4月 22日）下属分级基金的份额总额 10,584,771.94份 

6,071,372.30份

2、基金产品说明

投资目标 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力争获得高于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业绩，试基金份额

持有人资产获得长期稳定的增值。

投资策略 本基金在封闭期与开放期采取不同的投资策略。

（一）封闭期投资策略



本基金通过综合分析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利率走势、资金供求关系、证券市场走势、流

动性风险、信用风险和有关政策法规等因素，研判各类属固定收益类资产的预期收益和预

期风险，确定各类金融资产的配置比例。本基金将灵活运用久期策略、收益率曲线策略、

回购套利策略等多重投资策略，构建以信用债券为主的固定收益类资产组合。

（二）开放期投资策略

开放运作期内，本基金为保持较高的组合流动性，方便投资人安排投资，在遵守本基金有

关投资限制与投资比例的前提下，将主要投资于高流动性的投资品种。

业绩比较基准 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税后）+1.2%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的较低风险品种，其预期风险与

预期收益高于货币市场基金，低于混合型基金和股票型基金。

三、财务会计报告

资产负债表（已经审计）

会计主体：大成信用增利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截止日：2019年 4月 22日（基金最后运作日）

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期末余额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期末余额

资 产： 负 债：

银行存款 17,140,299.94 短期借款 -

结算备付金 1,807,619.05 交易性金融负债 -

存出保证金 1,908.94 衍生金融负债 -

交易性金融资产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

其中：股票投资 - 应付证券清算款 -

债券投资 - 应付赎回款 210,737.90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　 应付管理人报酬 7,865.43

基金投资 -　 应付托管费 2,621.79

衍生金融资产 -　 应付销售服务费 1,978.91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应付交易费用 -

应收证券清算款 -　 应付税费 -

应收利息 10,719.42 应付利息 -

应收股利 -　 应付利润 -

应收申购款 -　 其他负债 58,474.08

其他资产 -　 负债合计 281,678.11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16,656,144.24

未分配利润 2,022,725.00

所有者权益合计 18,678,869.24

资产总计 18,960,547.3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8,960,547.35

注：基金最后运作日 2019年 4月 22日，大成信用增利一年债券 A单位净值为 1.128元，

份额为 10,584,771.94份，资产净值为 11,939,419.89元；大成信用增利一年债券 C单位

净值为 1.110元，份额为 6,071,372.30份，资产净值为 6,739,449.35元。

四、基金财产分配

自 2019年 4月 23日至 2019年 4月 29日止为清算期间，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对本基金的

资产、负债进行清算，全部清算工作按清算原则和清算手续进行。具体清算情况如下：

1、资产处置情况

(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银行存款为人民币 17,140,299.94元。

(2)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结算备付金为人民币 1,807,619.05元。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加快清盘速度，基金管理人将以自有资金先行垫付该笔款项。

(3)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结算保证金为人民币 1,908.94元。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加

快清盘速度，基金管理人将以自有资金先行垫付该笔款项。



(4)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利息为人民币 10,719.42元。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加

快清盘速度，基金管理人将以自有资金先行垫付该笔款项。

2、负债清偿情况

(1)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管理人报酬为人民币 7,865.43元。

(2)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托管费为人民币 2,621.79元。

(3)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销售服务费为人民币 1,978.91元。

(4)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其他负债为人民币 58,474.08元，该款项包含上年度审计费

40,000.00元，本年度预提审计费 12,274.08元，预提上清所、中债登账户维护费

6,200元。

3、清算期间损益情况

清算期间损益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一、清算期间收入

存款利息收入（注 1） 2,938.48

债券利息收入 0

投资收益 0

其他收入 0

清算期间收入小计① 2,938.48

二、清算期间费用

交易费用 0

银行手续费（注 2） 1,183.53

清算期间费用小计② 1,183.53



三、清算期间净收益①-② 1,754.95

注 1：存款利息收入为自 2019年 4月 23日至 2019年 4月 29日期间的银行存款利息、

结算备付金和结算保证金利息。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加快清盘速度，基金管理人

将以自有资金先行垫付该笔款项（该金额可能与实际结息金额存在略微差异），供清盘分

配使用。

注 2：银行手续费为清算期间本基金托管账户的银行汇划费。

4、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的剩余财产分配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A类份额 C类份额

一、最后运作日 2019年 4月 22日基金净资产 11,939,419.89 6,739,449.35

加：清算期间净收益 1,111.69 643.26

减：基金申购赎回净额

（于 2019年 4月 23日确认的投资者申购赎回申请） 115,592.12 -102,336.36

二、清算期结束日 2019年 4月 29日基金净资产 11,824,939.46 6,842.428.97

注：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于 2019年 4月 29日本基金剩余财产为人民币

18,667,368.43元，根据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约定，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方案，将基金

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产扣除基金财产清算费用、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

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2019年 4月 30日至清算款划出日前一日的银行存款孳生的利息归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

以上利息均按实际适用的利率计算。基金管理人垫付的资金以及垫付资金到账日起孳生的

利息将于清算期后返还给基金管理人。

5、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的告知安排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在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后，

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告。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备查文件目录

（1）《大成信用增利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审计报告》

（2）《大成信用增利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事宜之法律意见》

2、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的办公住所。

3、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内至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免费查阅。

大成信用增利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2019年 6月 15日


